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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标准（试行）
序号 类别 项目（分值） 评估内容 扣/加分值

1

固有危险

性

（25分）

1.重大危险源

（10分）

存在一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扣 10分；二级的，扣 8分；三级

的，扣 6分；四级的，扣 4分。

（扣分不累计）

2

重大危险源（储存单元）接入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

统的，加 1分；连续半年系统在线率、视频在线率均达到 100%的，加

1分，未触发黄色以上预警（系统故障除外）的，加 1分，安全风险研

判承诺符合规定要求且承诺率达到 100%的，加 1分。

（加分可累计，下同）

3

2.危险化工工

艺（9分）

涉及 18种危险化工工艺的，每一种扣 2分。

4 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蒸馏装置的，每一套扣 2分。

5
涉及金属有机物合成反应（包括格氏反应）的间歇和半间歇反应的，每

一种扣 2分。

6

每一种（套）工艺、装置的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紧

急切断装置、自动化控制系统装备和使用率达到 100%的，加 1分；实

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的，加 0.5分；上下游配套装置实现自动化控制的，

加 0.5分。

（与扣分项逐项对应诊断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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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分值） 评估内容 扣/加分值

7

3.物质危险性

（3分）

生产、储存爆炸品的（实验室化学试剂除外），每一种扣 1分。

8
生产、储存（含管道输送）氯气、光气等吸入性剧毒化学品的（实验室

化学试剂除外），每一种扣 1分；其他高毒化学品的（实验室化学试剂

除外），每一种扣 0.5分。

9
生产、储存前两种情形之外的其他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化学

试剂除外），每一种扣 0.1分。

10
4.火灾爆炸危

险性（3分）

涉及甲类、乙类火灾危险性类别厂房、生产装置、库房或者罐区的，每

涉及一处甲类扣 1分、乙类扣 0.5分。

11
涉及甲类、乙类火灾危险性罐区、气柜与加热炉等与产生明火的设施、

装置比邻布置的，扣 3分。

12

安全生产

条件

（35分）

5.周边环境

（5分）

厂址在省政府公布的化工园区之外、且不属于全省化工重点监控点的危

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取得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化工企业，扣 3分。

依托原料产地的溴素提取、为用户配套的空气分离等生产企业，以及青

岛市西海岸新区黄岛石化区等一些特殊功能区内的生产企业除外。

13
外部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

标准和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试行）》的，扣 5分。

14
光气、氯气等剧毒化学品以及含硫化氢的输送管道穿越公共区域(不含厂

区、化工园区）的，扣 5分。

15 开展企业整体性安全风险外溢评估并制定落实相应防控措施的，加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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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分值） 评估内容 扣/加分值

16

6.工艺

（7分）

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过省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安全可靠性论证

的，扣 3分。

17
精细化工企业未按规定要求开展反应安全风险评估的，扣 7分；部分未

开展的，按相应比例扣分。

18
使用《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列

出的淘汰落后的工艺技术的，每一项扣 2分。其中，禁止类，扣 7分；

限制类中超过规定改造年限要求的，扣 7分。

19
采用间歇式、半间歇式生产工艺的（没有化学反应的除外），每一种扣

1分。

20

采用微通道反应器的，或者以低毒性、低反应活性的化学品替代高危险

性化学品的工艺路线的，或者缓和反应温度、反应压力等弱化反应条件

的，每一种加 1分。

（同时具备以上条件的，不重复加分）

21

7.设备

（8分）

化工装置的主要设备设施投用时间超过 10年，且没有制定和落实设备

完整性管理、包括预防性维修等措施的，每一处扣 2分；

使用期限超过国家、行业及企业制定的检修周期的，扣 8分。

22
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关键设备未按规定配备在线监测系统并保持适用

的，每一处扣 2分；针对可能出现泄漏的部位、物料种类和最大量未配

备检查仪表并定期或连续监（检）测的，每一处扣 1分。

23
使用《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列

出的淘汰落后的设备的，每一项扣 2分。其中，禁止类，扣 8分；限制

类中超过规定改造年限要求的，扣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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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分值） 评估内容 扣/加分值

24 化工生产装置未按国家标准要求设置双电源或者双回路供电的，扣 8分。

25 备用设备无法正常投用的，每一处扣 1分。

26
采用本质安全化设备能够确保生产储存装置运行安全（操作失误时能自

动保证安全，出现故障时能自动发现并自动消除）的，每一套加 1分。

27

8.自动控制与

安全设施

（10分）

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装置未按要求实现自动化控制，系统未实

现紧急停车功能，装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紧急停车系统未投入使用的，

扣 10分；

自动化控制、紧急停车系统不完善的，每一处扣 1分；未正常投用的，

每一处扣 2分。

28

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实现紧急切断功能的，

扣 5分；

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

学品罐区未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的，扣 10分。

29
重大危险源未设置和正常投用压力、液位、温度远传监控和超限位报警

装置的，每涉及一项扣 1分。

30
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准设置和正常投用可

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声光报警设施的，每一处扣 1分。

31

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化工装置设施需配备安全仪表系统但未开展安全

仪表功能评估的，每涉及一处扣 2分；

未将评估结果应用于工艺安全控制要求、重点监控参数及推荐的控制方

案中，联锁投用与摘除管理不到位或有漏洞的，每涉及一处扣 1分。



—5—

序号 类别 项目（分值） 评估内容 扣/加分值

32
爆炸危险区域未按国家标准安装和使用防爆电气设备、仪表或防爆防护

等级达不要求的，以及使用非防爆工（器）具的，每一处扣 1分。

33

涉及爆炸危险性化学品的生产装置控制室、交接班室布置在装置区内

的，涉及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的生产装置控制室、交接班室布置在装置区

内未实现抗爆设计、建设和加固的，具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粉尘爆炸

危险性、中毒危险性的厂房（含装置或车间）和仓库内的办公室、休息

室、外操室、巡检室未拆除的，每涉及一处扣 5分。

34
涉及可燃液体、液化烃及液化毒性气体汽车装卸设施不符合《山东省可

燃液体、液化烃及液化毒性气体汽车装卸设施安全改造指南（试行）》

的，扣 2分。

35
泄压排放、阻火、通风、防晒、调温、防泄漏、防潮、防腐、防雷、防

静电、消防灭火、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安全警示标志未

设置、未投用、失效或者不完善的，每一处扣 0.5分。

36
自动化控制系统未设置不间断电源、后备电池的供电时间小于 30分钟

的，扣 2分。

37
化工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全部采用自动控制，实现生产现场无操作人员

（巡检人员除外）的，加 5分。

38
9.人员资质

（5分）

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经考核合格的，每一人次扣

2分。

39

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具备国民教育化工化学类（或安全工程）
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每一
人次扣 2分。
（依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企业从业人员准入资格进行诊断，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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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分值） 评估内容 扣/加分值

40
涉及“两重点一重大”装置的生产、设备及工艺专业管理人员不具有相应
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的，每一人次扣 2分。

41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分管生产负责人、分管技术负责人
中无一人具有国民教育化学化工类本科以上学历（储存企业为专科）、
没有 3年以上化工行业从业经历的，扣 3分。

42

自 2020年 5月起，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企业，新
入职的主要负责人和主管生产、设备、技术、安全的负责人及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不具备化学、化工、安全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
中级及以上职称，新入职的涉及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化工工艺的生产
装置、储存设施操作人员不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等及以上职
业教育水平，新入职的涉及爆炸危险性化学品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
操作人员不具备化工类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每一人次扣 2分。

43 企业未按有关要求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扣 2分。

44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安全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
均为化学化工类专业毕业的，加 2分。

45

安全管理

水平

（35分）

10.安全生产

标准化

（20分）

安全生产标准化为一级的，不扣分；为二级的，扣 5分；为三级的，扣
15分；未建成和运行的，扣 20分。

46
涉及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企业未建成和运行二级以上安全生产标准

化的，扣 5分。

47
安全生产标准化未有效运行的，A级要素每项扣 5分，B级要素每项扣

1分。

48
安全生产标准化未与企业的双重预防体系和其他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融

合运行的，扣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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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分值） 评估内容 扣/加分值

49 11.双重预防

体系（10分）

未按规定开展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的，扣 10分。

50 双重预防体系未有效运行的，每一处扣 1分。

51 12.作业现场

管理（5分）

未实现二道门防控和统计进入生产厂区人员的，扣 5分。

52
爆炸危险区域、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存在 3人及以上操

作岗位的，每一处扣 2分；存在 10人及以上独栋厂房的，扣 5分。

53
安全事故

情况

（5分）

13. 安全事故

（5分）

三年内发生过 1起及以上较大安全事故的，扣 5分。

54 三年内发生过 1起及以上亡人一般安全事故的，扣 3分。

55
三年内发生过爆炸、着火、中毒等具有社会影响的一般安全事故，但未

造成人员伤亡的，扣 2分。

56

独立加分

项

（20分）

14.化工装置

设计（2分）

企业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均由甲级资质设计单位进行全面设计的，

加 2分。

57
15.应急力量

配备（2分）

企业自设专职消防应急队伍的，加 2分。

（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不加分）

58
16.过程安全

管理（3分）

全面实施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加 3分。

（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不加分）

59 17.信息化智

能化管理

（8分）

检维修、特殊作业和承包商作业环节采取作业全过程视频监控（包括录

像）、信息化管控技术的，加 2分。

60 应用进入生产厂区人员自动定位技术的，加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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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分值） 评估内容 扣/加分值

61 关键岗位采用机器人智能巡检的，加 1分。

62 应用手机 APP辅助进行隐患排查治理的，加 1分。

63 采用其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视情加 1-2分。

64 18.线上培训

和实操培训

（2分）

自建投用网上安全培训平台的，加 1分。

65
自建实操培训基地的，加 1分；合作利用本地其他实操培训基地的，加

0.5分。

66
19.安全技术

服务（1分）

企业常年聘请外部专家团队或者第三方服务机构，驻厂开展隐患排查治

理、监督检查等安全技术服务的，加 1分。

67
20.安全生产

公益事业

（2分）

被列为安全生产示范标杆企业、输出先进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派

出专家队伍参与检查指导帮扶的，省级加 2分，市级加 1分，县级加 0.5
分。

合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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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分值） 评估内容 扣/加分值

备注：1.企业基础分为 100分，评估得分为每个项目得分合计+独立加分项得分合计，每个项目得分为项目赋分-扣分

合计+加分合计，每个项目的扣分合计、加分合计均不超过项目赋分。

2.按照安全风险程度由高到低将企业依次分为红色（评分＜60分）、橙色（60≤评分＜75分）、黄色（75≤评

分＜90分）、蓝色（评分≥90分）

3.企业不涉及的检查项不扣分。

4.评估主要依据资料：安全设施设计专篇或诊断报告、安全评价报告、重大危险源评估报告、执法文书、事故

报告、企业自评报告、现场检查记录等。

5.本标准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以及取得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化工企业，储存企业是指带有储存设施

的经营企业（加油站、气体充装、化学品分装等小型企业除外）。其他化工、医药生产企业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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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判定调整条件（试行）

企业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直接判定为红色（最高风险等级）

1 新开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未经小试、中试和工业化试验直接进行工业化生产的；

2 建设项目未按规定履行三同时手续，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诊断的；

3 危险化学品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有效证件上岗的；

4 发生较大以上安全事故的，或者一年内发生 2起以上亡人一般安全事故的；

5 化工装置设施“带病”运行直接影响生产安全的；

6 全部装置连续停产时间 6个月及以上（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和搬迁等除外）的；

7
根据《山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1-2022年）》，被列为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

许可证类或停产停业整顿或暂时停产停业、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类的；

8 存在或新产生重大隐患未按规定期限整改完成的，或者整改期间无法保证安全生产的；

9 提供虚假材料、弄虚作假的，情节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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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提高一个风险等级（不叠加提高）

1 存在或新产生重大隐患的；

2 存在或新产生 20条及以上一般隐患、且未按规定期限整改完成的；

3 一年内受到 3次以上安全生产行政处罚的；

4 发生亡人一般安全事故的；

6 被列入省、市、县级安全生产“黑名单”的；

7 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

8 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令的。

备注：1.应急管理部门发现或者接到举报且经核实的上述情形，立即调整企业安全风险等级。

2.企业能够自查自改的上述情形，不予调整企业安全风险等级。

3.企业存在的上述情形整改完成，且制定落实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全体员工受到教育的，方可恢复原安全

风险等级。


